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攀枝花市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领导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推进农村垃圾治理

攀办函〔2016〕44号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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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巩固我市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成果，优化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健

康水平，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5〕207号）以及《四

川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年）》（川

爱卫会〔2015〕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

动等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建村〔2015〕170号）和全国第二次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4〕58

号）文件要求，按照“因地制宜、统筹资源、综合治理、分类指

导”的工作原则，着力构建长效机制、推进创新管理，实现农

村垃圾环保、集约化的处理，农村环境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二、总体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

策部署，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的具体要求，结合我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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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重点抓好农村垃圾治理、打造村容整洁与生态良好的人居

环境，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 

  三、主要目标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农村社区建

设试点工作、卫生乡村创建活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和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突出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效

管理机制建立，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乡）转运、县处理”

模式，有效治理农村垃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全

市 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实现“有齐全的设

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

金保障、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农村畜禽粪便基本实现资源化

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农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农村地区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率达到 95%

以上。 

  到2017年底，完成65%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 90%，全市 85%的行政村因地制宜集中

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稳定村庄保洁队伍，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

的行政村提高到 15%。 

  到2018年，力争实现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全面达到

并保持在 9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前端减量收集率达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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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高寒边缘地区外全市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覆盖 95%以上的

村庄。 

  到2020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92%，秸秆综合利

用率和规模化养殖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比例达到 85%以

上，残膜从耕地移除比例达到 80%以上，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

治的建制村 317个。 

  四、工作内容 

  （一）全面治理农村生活垃圾。一是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污

水治理，对农村人口密集、居住集中的村庄污水要进行集中处

理，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村庄要结合农村改厕，建设户用污

水处理设施，对农村畜牧养殖（场）点污水要集中规范处理，

解决好农村畜牧养殖（场）点的污水处理问题。二是加快改造

农村户厕，坚持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村推进，鼓励农村分

散农户建设“三格式”、“四格式”生态厕所和沼气池，加大对农

村新建住房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目配套建设无害化厕所的管

控力度。同时，加强改厕后续管理，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教

育，引导农村居民正确使用卫生厕所，建立卫生厕所建、管、

用并重的长效管理机制。三是从 2016年起，用 3年时间，完善

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乡）转运、县处理”模式；

加强减量收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设施体系建设；推

进财政资金主导、农村居民适当缴费的经费分担机制和农村生



  

 
－５－ 

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作机制。（市治理办牵头，市爱卫办、市

发改委、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农牧

局、市商粮局、市供销社、市妇联配合） 

  （二）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深化农村环境连片治理政策。加强对农村地区工业固体废弃物

生产单位的监督管理，依法储存、转移、利用、处置工业固体

废弃物，坚决查处农村地区非法倾倒、堆置工业固体废物行

为，推动农村地区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集中处置农村地区工

业危险废物。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

展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市环保局牵头，市发改委、市财政

局、市住建局、市农牧局、市商粮局、市爱卫办、市供销社、

市妇联配合） 

  （三）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推进畜禽粪污综合治理利

用，防治畜禽养殖污染，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理。加大

白色垃圾治理力度，加强农药包装物、农膜等废弃物回收处

置。强化秸秆禁烧监管，开展秸秆还田等资源化综合利用。

（市农牧局牵头，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住建

局、市商粮局、市爱卫办、市供销社、市妇联配合） 

  （四）严格控制城市垃圾侵蚀。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和工业

的发展，城市垃圾正向农村蔓延，城市周围的郊区或农村到处

是垃圾，到处是白色塑料袋。经过风吹日晒，这些垃圾被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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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并且散发出很大的异味，以致周围环境被弄得污浊

不堪。因此，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必须重视城市垃圾污染农村这

一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垃圾向周边的村庄蔓延。（市

城管局牵头，市环保局、市农牧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

商粮局、市爱卫办、市水务局、市工商局、市供销社配合） 

  五、工作步骤 

  （一）前期准备（2016年 4月 30日前） 

  各相关单位要对所辖区域进行摸底调查，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工作方案，务必要明确目标、权责清晰；同时，还要加强宣

传发动工作，充分利用现有宣传载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声势

浩大的宣传活动，让农村居民支持、理解、参与治理活动。 

  （二）集中治理（2016年 5月 1 日至 2020年 4 月 30日）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各自的工作计划，根据农村垃圾治理

的具体要求，扎实开展治理行动；同时，将通过区县自查和随

意抽查的方式，对集中治理的推进情况进行检查督导，要初见

成效。 

  （三）巩固完善（2020年 5月 1 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总结集中治理成果和经验，查找薄弱环节，制定工作措

施，推广做法，完善常态管理机制，务求工作取得实效，持续

维护农村良好环境。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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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县（区）人民政府是推进

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应强化对农村垃圾治理

的组织领导，把农村垃圾治理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统筹安

排部署，务必把农村垃圾治理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二）宣传教育，营造氛围。通过召开各种会议，结合开

展创建卫生村镇活动，编写宣传材料，刷写固定标语等大力宣

传，努力营造全民动手，人人参与的良好风气，利用广播、墙

报、电视、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发动，教育农村居民树立良好

的卫生习惯和行为，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遵守卫生管理、门

前五包、自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和房前屋后的环境清洁。及时

宣传、推广一批好的典型，对工作不力的要进行曝光批评。 

  （三）加强协作，齐抓共管。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各县（区）、各部门要密切配合，整合力量，集中扶

持。进一步协调加快农村垃圾收集设施建设，认真落实农村垃

圾的治理工作，并抓好工作督查。各单位还应把农村垃圾治理

工作与农村公路工程、水利工程、旧村整治、村镇住宅小区建

设、创建卫生村庄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农村基础设

施和环境建设。 

  （四）保障经费，建立机制。一是各县（区）要将农村垃

圾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农村垃圾收运、处理的日常运

行经费和相应设施的运行、维护和修缮经费；整合资源支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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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垃圾治理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

圾治理，并逐步将农村保洁、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理委托给

企业运行管理。二是坚持把农村垃圾治理作为城乡环境综合治

理的重要内容，全面、持续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还要积极

创新、建立确实可行的长效工作机制。 

  （五）强化考核，保证实效。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实行目标

责任制，建立年度目标责任制和督促、协调工作机制，强化领

导责任制的落实，市委、市政府将与各县（区）、园区、市级

相关部门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并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对考核

结果好的，给予表扬奖励；对垃圾治理不力的单位将予以通报

批评，并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定期或不定期自查，建立半

年报制度，每年 7 月中旬报半年总结，年底报全年的农村垃圾

治理总结，以正式文件上报市治理办（联系电话：3601701；邮

箱：pzhcxzz@126.com）。 

 

 

 

 

 

 

 




